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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杨晨 李亚晖

日前，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检察院“淮小未”办案团队检察官孟炳吾收到
小易 （化名） 的信息，他告诉检察官：“我很喜欢目前的学校，也会努力学
习，为以后走上社会做准备……”

2022 年 6 月，16 岁的中专生小易因赚钱心切被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利诱，在
诈骗分子指使下出售微信号，并介绍他人帮助诈骗分子拨打电话，为诈骗分子
提供电话引流服务。小易从中非法获利 1.4 万余元。2023 年 11 月，公安机关以
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将小易移送至淮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多次与小易谈话，了解到他家境贫寒，父母平日忙于挣
钱，很少管他。为减轻家庭负担，小易走上犯罪之路。淮阳区检察院“淮小未”办案
团队前往小易所在社区、学校了解情况，得知其在校期间表现良好，还热心公益。
小易到案后，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退赔。鉴于此，今年 1
月，该院依法对小易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考验期为 6个月。

在考验期内，“淮小未”办案团队为小易制定了详细的帮教方案。检察官
定期了解小易的生活、学习情况，对其开展法治教育并进行心理辅导；组织小
易和其他帮教对象到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培养爱国精神”主题帮
教活动；针对小易家庭监管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的问题，多次与小易父母交流
并制发督促监护令。

今年 7 月，考验期满，淮阳区检察院依法对小易作不起诉处理。日前，小
易考入河北某技术学院。

“检察院重视考验期内的监管和帮教工作，帮助误入歧途的孩子树立正确
目标，同时督促家庭监护归位，引导家长正确教育孩子，这些做法都值得点
赞。”河南省人大代表、周口市淮阳区太昊伏羲始祖旅游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营销部经理刘晨茜对此案办理效果给予好评。

热心公益的他咋犯了罪？

本报讯 （通讯员赵兵 董雨墨） 近日，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检察院“鹤
小白”未检团队检察官走进辖区学校，结合刚刚办理的一起“手机口”电信诈
骗案件，宣讲相关法律和防范知识，提醒未成年人远离此类犯罪。

今年 3 月，一个陌生的 QQ 客服号向未成年人小张发起“好友验证”请求。小
张通过请求后，就被客服拉入一个教唆他人通过“手机口”挣钱的“兼职群”。

所谓“手机口”是指将两部手机用一根音频对录线连接或同时打开扬声器，
其中一部手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与境外诈骗分子通话，另一部手机插入本地电
话卡拨打被害人电话，以此实现语音中转，掩饰诈骗电话归属地的诈骗方式。

面对“高回报低付出”的诱惑，小张下载了“兼职群”提供的非法软件，
按群提示操作自己的两部手机，参与“手机口”诈骗。短短几天内，小张拨打
诈骗电话 5000 余个，非法获利 1万余元。

案发后，小张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洮北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对小
张开展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等，结合其在校期间表现较好、社会危险性较小、
再犯可能性较低的情况，拟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就此，该院专门召开了
听证会。听证员一致认为，小张符合相对不起诉要求。

随后，该院对小张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针对小张父母监管缺位、家庭
教育缺失、亲子沟通不足等问题，向小张父母制发督促监护令，定期邀请居委
会、社工组织一起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小张与父母关系改
善了，也如愿考入高中。

远离“手机口”电信诈骗
白城洮北：做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本报记者 查洪南
通讯员 支维

家庭教育不仅关乎未成年人的健
康成长和家庭的和谐幸福，更关乎社
会和国家的安定繁荣。自 2015 年成立
以来，四川省成都市检察机关“亮晶
晶”团队坚持做实未成年人全面综合
司法保护，构建起以“亮晶晶”品牌
为轴心、聚合各方力量的工作模式，
在督促监护履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
面取得明显成效。

说好不管的，还要给抚养费吗？

2022 年初夏的一天，30 岁左右的
文某满脸愁容，带着身材瘦弱、头发
蓬乱的女儿文某甲，走进了金堂县检
察院：“我父母常年患病需要治疗，娃
儿才 6 岁，但我离婚了，前妻也不给
娃儿抚养费，我实在没办法了……”

杨婷是金堂县检察院“亮晶晶+三
江聚爱”团队的一员，她一边安抚文
某的情绪，一边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2020 年，文某与周某协议离婚。
文某为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在未分得
夫妻共同财产且承担了相应夫妻共同
债务的情况下，自愿承担文某甲的全
部抚养费。后来，文某失业，每月入
不敷出。文某多次找到周某，要求周
某承担一部分抚养费，无果。文某遂
起诉周某，但周某仍然拒不承担抚养
费。

检察官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周
某有较稳定的工作，经济状况较好，
但她在离婚后很少主动探视女儿。经
心理测评，文某甲自卑敏感、与人情
感疏离。为促进矛盾化解，检察官对
周 某 释 法 说 理 ， 向 其 送 达 督 促 监 护
令，督促其承担身为母亲的责任。

慢慢地，周某态度转变了，表示
愿意每月支付女儿一部分生活费、教
育费等费用。检察官持续跟踪此案，
确认周某不但按时给钱，还对孩子多
了陪伴。

今年 8 月 13 日，该案入选最高人
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第三批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

持续指导，直到这个妈妈“合格”

“太感谢检察官和各位老师对我们
的帮助了，现在我自己状态挺好的，
女儿也愿意听我说话，谢谢你们让我
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小杨母亲在
成都市锦江区检察院检察官前来回访
时，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2021 年 11 月 23 日，年仅 16 岁的
小杨伙同他人抢劫手机，并将手机里
的 500 多元钱转入自己的账户。案件
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锦江
区检察院“亮晶晶+心雨梦工厂”团

队对小杨开展社会调查，发现小杨犯
罪除了有自身原因，还有家庭监护方
面的问题。小杨母亲因感情不顺患有
抑郁症和焦虑症，对小杨管教严苛、
方式简单粗暴。正值青春期的小杨不
服 管 教 ， 多 次 离 家 出 走 接 触 社 会 人
员，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2023 年 4 月，锦江区检察院依法
对小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
期为 7 个月。同时，该院联合妇联、
关工委等多部门，委托心理咨询师、
家庭教育指导师、司法社工等专业力
量，对小杨母亲开展一对一亲职教育
和心理疏导。待她抑郁症、焦虑症缓
解，且和孩子关系缓和，社工和检察
官及时调整干预措施，重点提升其监
护履职能力，改善家庭整体功能。

今年初，考验期满，锦江区检察
院对小杨作出不起诉决定。考虑到小
杨母亲仍需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检察
官将案件转介至当地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该中心的“五老志愿者”联合社
工，对小杨家定期开展回访，并随时
调整家庭教育指导方式。同时，当地
妇联持续为小杨母亲提供心理咨询服
务，强化家庭情感支持。

身为继母，敢于管教才是真爱

“不，我不想让他受到惩罚。”派
出所里，12 岁的女孩小艺一脸执着。
她的母亲李某在一旁默默流泪……

2022 年 3 月，李某带小艺到派出
所报案，称女儿被人侵犯了。但是，
小艺坚称自己是自愿的，不愿让侵犯
她的小林受到惩罚。

经了解，小艺与 16 岁的小林在某
KTV 相识后，很快就确立恋爱关系并

发生了性行为。大邑县检察院“亮晶
晶+雪山暖阳”团队对小林开展社会
调查后，针对其家庭存在的打压式教
育、法律意识不强、性教育缺失等问
题，向小林父母制发督促监护令，联
合社工开展针对性家庭教育指导。

“ 我 要 等 他 出 来 ！” 让 人 惊 讶 的
是，小艺很执着。原来，李某是小艺
的继母，平日并不敢太多管教小艺，
而小艺的父亲常年在外务工，这导致
小艺沉溺在小林的温情之中无法自拔。

考虑到重组家庭的特殊情况，大
邑县检察院联合当地妇联，开展多维
度家庭教育指导。一方面，妇联指派
心理咨询师为小艺讲解青春期生理和
心理知识，提升其自我保护意识。另
一方面，针对李某不愿管、不敢管的
情况，妇联委托家庭教育指导师对其
开 展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 打 消 其 心 理 顾
虑。最终，李某与小艺解开心结，小
艺也未再出现夜不归宿等不良行为。

成都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负
责人告诉记者，对于“恋爱型”强奸
案件，“亮晶晶”团队以涉案未成年
人家庭教育情况调查为基础，注重对
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通过链接
妇联、社工组织等社会力量助力未成
年人形成正确性观念，提升监护人的
家庭教育能力。

“我还是想要我的妈妈”

“只要妈妈改了，就还是我的好妈
妈。”在年仅 8 岁的小丽心中，虽然妈
妈犯了错，虽然妈妈有很长一段时间
无法陪伴她，但妈妈永远是她的好妈
妈。

2019 年 3 月，小丽的父亲李某因

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21
年 3 月，李某刑满释放后，与他人另
组家庭，且拒绝抚养小丽。2022 年 6
月，小丽的母亲宋某因贩卖毒品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因为无人照料，
小丽被四川天府新区某社区居委会临
时收养。后来，居委会向当地检察院
申请支持起诉，要求剥夺李某、宋某
的监护权。

考虑到宋某虽因服刑失去监护能
力，但她与小丽关系亲密，小丽也愿
意原谅犯错的妈妈，检察官认为不宜
剥夺宋某监护人资格，遂向法院提出
撤销李某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
人的支持起诉意见。

法院审理后，依法撤销李某监护
人资格，判令其继续履行承担抚养费
的法定义务。在征求宋某意见后，法
院综合考量，指定原告居委会作为小
丽的监护人。

此后，当地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
事业局、居委会、学校及时联动，将
小丽送入成都市儿童村代养，并就近
上学。检察官、法官及民政部门工作
人员来看望小丽时，她活泼地向大家
介绍她新认识的小朋友，还眼神坚定
地说：“我长大了想当一个不犯错的
人。”

“我们将继续发挥‘亮晶晶’未检
品牌的作用，联合相关部门共建家庭
教育指导长效工作机制，分级分类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推动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常态化运行，并通过家长课堂、
法治进校园、法治进乡村等形式开展
专题普法，提升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法
律意识。”成都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部负责人说。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四川成都：“亮晶晶”团队结合办案开展监护监督

用心守护他们“家的港湾”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范晓静 张晓琛

“检察官阿姨，我知道错了，我现在
在努力学习技术，以后一定凭自己的本
事挣钱。”近日，李某在山东省济南市济
阳区检察院组织召开的附条件不起诉
听证会上作出承诺。

2023 年 4 月，刚满 16 周岁的李某
因跟随他人盗窃摩托车等财物，被公
安机关抓获，后被移送至济阳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在开展社会

调查时了解到，李某母亲常年患病，
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务工维持，父
母 都 与 李 某 交 流 较 少 。 李 某 比 较 老
实，在家照顾母亲周到，在校表现良
好，此前从未有过违法违纪行为。这
次 ， 因 为 家 境 不 好 、 害 怕 被 同 学 嘲
笑，他一时冲动误入歧途。案发后，
李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罪态度良
好。

该院认为可以对李某进行附条件
不起诉处理，遂举行不公开听证会，
邀请公安人员、人民监督员、学校老

师代表、辩护人及李某父母参加。听
证员经评议，同意对李某作出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李某父亲则反省了自己
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表示要加强对
李某生活和学习的关注。

听证会后，该院对李某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 6 个月。考
验 期 间 ， 由 检 察 官 、 学 校 老 师 、 社
工、监护人组成的四方帮教小组，确
定了即时沟通、定期会面、动态调整
帮教措施等思路。帮教小组安排专业
心理辅导师对李某进行心理疏导，引

导其直面错误、真诚悔改、提升自信
心，同时鼓励其积极参加集体活动，
提高自我认同感。

接受帮教期间，李某详细记录自己
的生活、学习情况，包括每一次帮教小
组给予他的鼓励和认可。渐渐地，李某
阳光自信了。日前，李某顺利通过考验
期，该院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今年以来，济阳区检察院未检部门
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
理念，融合履职用心办案，帮助 20 余名
涉罪未成年人迷途知返。

四方帮教，“问题少年”重新起航

四川省都江堰市检察院“亮晶晶+堰水清清”团队的检察官为 1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开展集中家庭教育指导。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检察院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检察官携手低
年级小学生共同绘制含有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元素
的图画作品，同步开展“以画普法”，讲解画中涉及的相关法律知识，进一步强化
孩子们知法明理、守法用法的意识。 本报记者蒋杰 林杰荣摄

说说法治心里“画”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魏唯 张栋

“涛哥涛哥，我来看你了。”日前，在湖北省咸丰县检察院，未成年女孩邹
某甲在哥哥邹某乙的陪同下，向该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检察官向海涛送上了
一面感谢的锦旗。

2023 年 2 月，向海涛从咸丰县司法局了解到一个特殊的法律援助申请，申
请人是邹某乙。原来，自 2011 年起，邹某甲、邹某乙的父亲邹某一直在外务
工，对重病的妻子和女儿不管不顾。无奈之下，当时才十几岁的邹某乙独自支
撑起这个家。2023 年，邹某乙决定向法院起诉，替母亲和未成年的妹妹向父
亲追索抚养费，并向司法局递交了法律援助申请。

经过走访核实，向海涛确认法律援助申请中所述情况属实。鉴于邹某甲系
未成年人、邹家经济贫困、当事人诉讼能力弱，咸丰县检察院决定支持起诉。
在法院审理期间，邹某答应按月支付抚养费给妻女，法院当庭作出调解书。

此后，向海涛对案件执行情况持续跟踪，了解到邹某仅支付了几个月抚养
费后又拒绝支付，遂联动法院对邹某开展法治教育，并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考虑到邹家母女长期求诊问药，向海涛为其申请了司法救助金，缓解她
们的生活压力。

2024 年 4 月，患肾病的邹某甲终于等到配型成功的肾脏。手术需监护人签
字，但其母因为病情严重无法签字、父亲邹某拒绝签字，其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又均无监护能力。了解情况后，咸丰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司法局为邹某甲指定
法律援助律师，并对邹某甲开展支持起诉。经审理，法院撤销了邹某甲父母的
监护人资格，指定邹某乙为邹某甲的监护人。由此，邹某甲得以顺利前往广州
做手术。

手术后，邹某甲身体恢复状况不错。这不，兄妹俩专门到咸丰县检察院，
当面向涛哥分享好消息。经过一年多的持续帮助，兄妹俩对向海涛的称呼已从

“向检察官”变成了“涛哥”，亲切之意尽显。

从“向检察官”到“涛哥”

□本报通讯员 张菲菲

近日，江苏省溧阳市检察院对未
成年人小姜作出不起诉决定并进行宣
告，小姜爸爸感慨道：“这半年来，儿
子 好 像 变 了 一 个 人 ， 不 和 我 们 顶 嘴
了，每天都按时回家，多亏你们对孩
子的帮助……”

小 姜 是 一 起 盗 窃 案 的 犯 罪 嫌 疑
人 。2023 年 7 月 ，刚 满 16 周 岁 的 小 姜
伙 同 他 人 ， 采 用 拉 车 门 方 式 盗 窃 作
案 5 次，涉案金额达 2000 余元。2024
年 2 月，小姜因涉嫌盗窃罪被溧阳市
公 安 局 移 送 至 溧 阳 市 检 察 院 审 查 起
诉。

办案过程中，承办检察官赵俊峰
发现小姜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对小
姜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父子间缺少
有效沟通，致使小姜心理逆反，逐渐
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并走上违
法犯罪道路。考虑到小姜犯罪时是未
成 年 人 、 有 悔 罪 表 现 并 已 经 全 部 退
赃，溧阳市检察院对小姜作出附条件
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 6 个月。考验
期内，检察机关安排小姜到观护帮教
基地参与公益活动。

5 月 25 日，小姜先到“萌竹”未
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报到，再去溧城
街道奥体花园社区参加“红领巾楼道
长”公益服务，和附近学校的学生一

起宣传楼道文明行为。“他们一直拉着
我叫我哥哥，问这个问那个，我第一
次有了被需要的感觉。”小姜说。之
后，他还在观护帮教基地参加了爱心
暑托班、禁毒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在人际交往、性格、法治意识等方面
都有了很大转变。

“每次活动结束，他都会问下一次
活动是什么时候。可以说，他已经从
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加入。与他交流
中 ， 我 们 也 感 受 到 他 变 得 越 来 越 好
了。”社工李爱华提起小姜很欣慰。

9 月 26 日，检察官和社工为小姜
办了一场生日会。小姜感动地说：“没
有想到你们会记得我生日，在这里我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我看到了自
己的价值。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感恩帮助我的检察官和社工哥哥
姐姐们。”

据悉，“萌竹”未成年人观护帮教
基地是溧阳市检察院设置在溧阳市馨
爱公益发展中心的帮教基地，开设了
心理咨询室、活动室、道德讲堂、图
书室等，为罪错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干
预，定期组织罪错未成年人参与公益
活动，在公益活动中增强他们的归属
感和社会责任感。自 2023 年 12 月基地
成立以来，溧阳市检察院依托该基地
已经对多名罪错未成年人开展精准帮
教，帮助他们回归正途。

“萌竹”基地里的故事


